
代理盐田 蛇口产地证整柜或散货拖车报关交仓

产品名称 代理盐田 蛇口产地证整柜或散货拖车报关交仓

公司名称 深圳市海富进出口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服务类型:报关 商检
进出口品类:服装进出口报关
服务地区:盐田/蛇口/大铲湾/皇岗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街道莲花社区港莲路1号莲泉
阁A单元804

联系电话 075582351185 15989884885

产品详情

买单出口报关需要以下资料： 报关单：报关单是向海关申报货物的必要单据，需要填写正确的报关单号
、货物的品名、数量、价值等信息。
：是证明货物价值的重要文件，需要提供货物的详细描述、数量、单价、总价等信息。
装箱单：装箱单是证明货物数量的重要文件，需要提供货物的重量、体积、数量等信息。
合同：合同是证明买卖双方权益的重要文件，需要提供货物的规格、质量、交货时间等信息。
代理报关委托书：如果委托代理公司进行报关，需要提供代理报关委托书，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其
他资料：根据不同货物的种类和不同国家的要求，可能还需要提供其他的证明文件，如原产地证明、品
质证书等。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报关要求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在进行买单出口报关之前，
建议仔细了解目的地的相关规定和流程，以便更好地完成报关手续。同时，也需要注意资料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避免因资料不齐全或不准确而导致报关延误或被海关退回。 1、界定 退运出境货物是指原进口
货物因残损、短少、品质不良或者规格不符、延误交货或其他原因退运出境的货物。在海关报关单填制
规范及“海关监管方式代码表中，全称为“因质量不符、延误交货等原因退运进出境货物”，代码“456
1”，简称“退运货物”。
退税是指纳税义务人缴纳税款后，由海关按章退还应退还的进出口环节已征收入库的款项的行为。
2、适用范围及申请退税条件 本流程适用符合以上界定的以下监管方式进口货物的退运出境：一般贸易
、易货贸易、旅游购物商品、租赁贸易、寄售代销售、外商投资企业设备物品、外汇免税商品、货样品
、其他进出口免费、承包工程进口、对外承包出口、无偿援助、捐赠物资、边境小额贸易、对台小额贸
易、其他贸易。 可申请退税的退运出境货物应符合以下条件：已缴纳税款的进口货物，因品质或者规格
原因原状退货复运出境。 以下情形不适用本流程： （1）
货物进境后、放行结关前退运的货物（应为“直接退运”4500）。 （2） 加工贸易进出口货物退运［根
据具体情况，分别为“来料料件退换”（0300）、“进料料件退换”（0700）、“来料成品退换”（4400
）、“进料成品退换”（4600）］。 （3） 加工贸易设备退运（应为“加工设备退运”0466）。 （4）
“租赁不满一年”（1500）。 （5） “免税品”（1741）退运出境监管方式为“其他”（9900）。 （6）
出口加工区进设备退运出境（应为“区内设备退运”5361）。 （7）
进出口无代价抵偿货物，被更换的原进口货物退运出境（应为“其他”9900）。 3、监管证件规定 除我
国参加或缔结的条约、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涉及国家安全、公共道德、动植物检疫、知识产权和文



物保护等限制措施的以外，退运货物不实行进出口许可证件管理。
按规定应予检验检疫的退运货物，凭入（出）境货物通关单验放。 4、退税的基本规定
（1）退税应按原征税或者补税所实施的税率、汇率计算应退税额。
（2）进口环已予抵扣的，该税不予退还。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3）已征收的滞纳金不予退还。
二、申报流程 1、出口申报 详见本网“进出口货物向海关出口申报报关流程”。含企业申报、海关接受
申报、海关审核电子数据报关单、递单（递交书面单证）等一般进口申报流程。 注意事项：
退运货物申报出境，应填报关联的原进口货物报关单号，并交验原进口货物报关单证。
退运出境货物需要使用出口收汇核销单的，须填报出口收汇核销单编号。 2、查验 对需要查验的货物，
转查验部门实施现场查验。申报人应派员到场协助查验，负责搬移货物，开拆和重封货物的包装。查验
结束后，签名确认查验结果。 3、税费缴纳 海关对应税货物打印并签发税款缴款书，对超出规定期限向
海关办理报关手续的进口货物征收滞报金，打印海关行政事业性专用票据。纳税义务人到银行缴款（符
合条件的可进行网上支付）。 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进口货物自进口放行之日起1年内原状退货复运出
境的，复运出境的原进口货物免予征收出口关税。 4、放行、结关
详见本网有关流程，与一般出口申报流程一致。退运出境货物不签发退税报关单证明联。
5、符合退税条件的退运货物申报退税 （1）退税期限。已缴纳税款的进口货物，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原
状退货复运出境的，纳税义务人自缴纳税款之日起1年内，可以向海关申请退税。
（2）提交申请材料。纳税义务人向海关申请退税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退税申请书》（“海关律师网 >> 中心 >> 关税征管
”提供格式文本）；原进口报关单、税款缴款书、；货物复运出境的出口报关单； 收发货人双方关于退
货的协议。海关认为需要时，可以要求纳税义务人提供具有资质的商品检验机构出具的原进口或者出口
货物品质不良、规格不符或者残损、短少的检验证明书或者其他有关证明文件。 （3）海关审核。海关
自受理退税申请之日起30日内查实并通知纳税义务人办理退税手续或者不予退税的决定。 纳税义务人提
交的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规定形式的，以海关收到申请材料之日作为受理之日；纳税义务人提交的申请
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海关在 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纳税义务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以海
关收到全部补正申请材料之日为海关受理退税申请之日。 （4）办理退税。纳税义务人自收到海关准予
退税的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办理有关退税手续。海关办理退税手续时，填发收入退还书（“海关律师网
>> 中心 >> 关税征管”提供格式文本）。应当同时退还多征税款部分所产生的利息的，应退利息按照海
关填发收入退还书之日人民银行规定的活期储蓄存款利息率计算。计算应退利息的期限自纳税义务人缴
纳税款之日起至海关填发收入退还书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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